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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扩围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研究 
— — 基于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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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增值税扩围的改革背景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 的政 策框架，本文构建 了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 间的博弈模型 ，探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税权配 

置、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试点过程 中财政 减收将会加剧地方政府间税收竞 

争；中央给予的激励与地方政府的征收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转移支付与增值税共享比例呈负 

相关关系。因此，为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及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益 ，应重建增值税分配格局， 

重新划分事权 ，并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财政的支持。 

关键词：增值税扩围；营改增；税收竞争；税收分权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一

、 引言 

目前 ，以结构性减税、“促增长、调结构”为宗旨的我国增值税扩围 (即营业税改增值税 ，简称 “营 

改增”)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这是我国 “十二五”期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大举措 。为了从根 

本上解决我国长期以来 的增值税与营业税双轨制问题 ，实施结构性减税 ，避免重复征税，构建有利于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 了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我国增 

值税扩围改革试点首先在上海进行试点 ，并于 2013年 8月 1日将改革范围进一步推广到全国试行。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 (Value Added Tax，简称 VAT)的征税范围广、税基宽 ，涉各类经济 

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增值税扩围改革可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影响广泛而复杂。而税收分权 

和税收竞争是增值税扩围改革中的两个关键作用中介。因此，本文以 “税收分权”和 “税收竞争”为视 

角，从 “税制结构一利益格局一政府行为一财政经济后果”的思路，探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中央与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税权配置、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影响。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营业税改增值税试 

点过程中，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且未发生财政减收的情况下，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 ； 

试点过程中 ，发生财政减收时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博弈行 为；营改增全面推行后 ，原归 

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 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情况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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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与 “营改增” 

增值税扩围实质上重构了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格局，分析其改革影响应以税收分权为逻辑起点。税 

收分权主要是指税收的各项权利在国家机构间横向和纵向的合理划分问题。横 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层 

次的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分割和配置，纵 向划分是指不同层次的同类 国家机构之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和 

配置。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营业税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近 1／ 

3。通过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不断演进 ，地方政府拥有了对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 ，这种制度安排 

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提供了重要动力。增值税扩 围后 ，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重要税源将收归中央、 

转变为中央和地方共享。因此，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格局 ，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顺利 

推广的关键。 

本文提到的税收分权主要指纵向的税权划分，即中央和地方政府 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和配置。吴宇 

晖 (2008)总结出税收分权有四大原则 ，一是税权划分要保证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稳定的收人来源；二 

是税权划分要保证各级政府稳定职能作用的发挥 ；三是税权划分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和收人分配 

的公平 ；四是税权划分要便于税收制度效率的发挥，降低管理成本。本文基于这四大原则分析 中央与地 

方政府在税权配置等方面的博弈行为。 

增值税扩围的改革效果很大程度上需要 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作为机制中枢。众 多的研究 已经发现，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的确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一方面，税收竞争降低了实际税负，吸 

引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流人本地 ，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税收竞争加剧地方保护 、市场 

割据和重复建设等经济扭曲行为 ，危及到 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增长。所谓税 收竞争是指地方政府采用财 

政税收手段吸引本辖区之外 的税源，或者以各种措施向辖区之外转移税负的政府改善经济收益 的行为。 

本文所指税收竞争是地区间税收竞争 ，主要指同一级别的各地方政府之问关于税收引起 的经济政策、经 

济方式的改变。沈坤荣 (2006)通过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地方政府间的 

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营改增”试点推行之后 ，增值税纳税企业在试点地区取 

得的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 ，即试点地区较非试点地区具有优势，地区间税收竞争凸显出来。那么，随着 

改革的持续深入 ，增值税扩围将引发 旧有税收利益分配格局的瓦解和重建 ，最终将通过税收分权和税收 

竞争的作用渠道和机制中枢 ，对政府行为乃至经济活动产生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 

在 “营改增”全面推行的情况下 ，地方 主体税种 的缺位不仅进一步拉大了地方财权与事权 的不匹配 

程度，而且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型激励。中央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 ，地方政府在部分税种上拥有 

税收征管权 ，中央对地方税收征管进行监督 ，这样的税收情况就给地方政府 留下了博弈空间。而增值税 

采取在销售地征收的方式 ，应纳税额为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之间的差额 ，对地方政府而言 ，如果其抵扣 

的进项税额来 自其他地区，则会导致税收收入在地区间的横 向流失，各地方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会对外 

来商品设置人为障碍 ，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施文泼、贾康 ，2010)。对于经济发展较快 、税源较充裕 的地 

区，政府能够较轻松的完成税收计划 ，其税 收不作为的激励会更大 ，税收积极性相对较弱。相反 ，经济 

发展较慢、税源不充足的地区，受上级部门制定的税收计划和财事权不匹配的压力所迫 ，就会采取行动 

争夺税源 ，从而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杨龙见，2014)。这说明财政压力不同，地方政府 的税收竞争行为以 

及激励也会有所差异。同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偏好此消彼长，财权、事权范围没有清晰的界 

限，导致二者的目标偏好和行为取向存在差异 ，双方在转移支付 、财政上缴比例、争夺资金与项 目等多 

个领域存在利益博弈关系 (陈碧琴等，2009)。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发现，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与政府间的经济行为联系紧密，相互影响。本文 

从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理论出发 ，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税权配置 、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博弈行为。 

三、研究假设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规定，在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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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归属试点地区。因试点改革产生的财政减收，按现行财政体制 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负担。这是增值税扩 

围试点的一项过渡性政策 ，待改革全面推行后 ，地方政府赖以生存 的重要税源将收归 中央、转变为中央 

和地方共享。由于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税收 自主权 ，且没有能力通过选择特定税种提供地方收入 ，这就 

导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 

本文根据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实际情况，借鉴赵宝廷 (2010)模型，引进了政府间横向竞争成 

本，基于税收分权和税收竞争的角度，分析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 “营改增 ”试点的过程 中发生财 

政减收和未发生财政减收两种情况下的博弈行为。为了方便建模和推理 ，本文做如下具体假设 ： 

第一，关系假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以描述为委托和代理的关系，行政权集中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进行利益选择行动。 

第二，假设共有 n个地方政府，第 i个地方政府为了增加中央和地方共享的增值税付 出的税收努力水 

平为 t 。 

第三，假设税收产 出函数为 t )是 自变量 t 严格递增的凸函数，它随 t 增加而增加，增加速度逐渐 

减缓。根据税收收益边际递减规律和对数函数 的特征 ，为方便后面计算，固假设，(t )=]nt ，中央从地 

方 i征得增值税为 ，则 可表示为： 

Xf= t )+ =lnt +yf，i=1，2，3⋯n (1) 

其中，y 是环境干扰变量，y ～N(0， 。)，这表明 “营改增”税收收益不仅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水平 

有关 ，而且与环境状态有关。 

第四，假设 表示中央对第 i个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0t 是增值税地方 i分享的比例 。假设 S(X )表 

示中央支付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增值税共享部分之和 ，可表示为如下函数： 

5(Xf)=F + X =Ff+OLf(1nt + )，i=1，2，3，⋯，n (2) 

第五，假设成本函数。假设中央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的成本 占增值税收人的比例为／3；地方政 

府的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需要付出的成本 C(t )，另一部分是政府与其他地 

方政府争夺税收资源而产生的税收竞争成本为 C(t ) 。假设 C(t )与 C(t ) 均是地方税收努力水平 t 的 

函数，且 C(t )=Kt ，c(t ) =Mt ，其总成本和边际成本均是递增的。其中税收竞争成本由两部分组 

成，一是给予各投资方税收优惠而减少 的税收额 ；二是为吸引更多投资方而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 品 

和服务增加的成本。 

第六 ，试点期间，地方政府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收由中央负担的比例为 。 

第七 ，假设 i地方政府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前征收的营业税额为 ，改后的财力变化为 ATR 。 

第八 ，假设改革过程中，除增值税和营业税外 ，政府其他的税收收入均不发生变化。 

第九 ，假设不考虑地方政府的风险成本。 

四、模型构建 

鉴于我国增值税扩 围改革的渐进式特点，需要从改革试点过程 (包含发生财政减收和未发生财政减 

收两种情形 )和全面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本文中财政减收为地方政府因试点产生 的 

财政减收 ，指改革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的收入少于未改革时征收的营业税的现象。为 了清楚地表示地方 

政府的财政收人变化 (ATR )，建立 (3)式来计算 ，其中Ot 表示地方分享增值税的比例 ， 表示营业税 

改增值税前征收的营业税。 

ATR。=OL X 一 (3) 

由于中央的财政收入受到地方财政收入的约束 (赵宝廷，2010)，根据我国财政体制具有多层规划的 

特征，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多重规划模型来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影响与各方面的博弈行为。 

1．未发生财政减收时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模型。未发生财政减收，说明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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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增值税财政收入大于或等于 “营改增”前营业税收入 ，即地方政府未因试点而发生财政减收，即 

(3)式的 ATR ≥0。 

中央政府的收入函数为中央政府的增值税净收入，即来 自各地方政府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的税款总和 

扣除支付给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属于地方政府的那部分分享税后的净额。地方政府 的收入包括 中央 

给予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分享的 Ol 比例部分 ，然后再扣除税收努力产生的成本和税收竞争产生的成本。 

为更好地分析中央和地方 的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首先 ，建立中央政府 的收入 

函数 ： 

7『=∑X。(1一卢)一∑s(x )=∑(，(￡ )+Ti)(1一／3)一∑[F + ( ti)+ )] (4) 
i；l i=1 i=1 i=1 

中央政府的目标 函数为中央政府收入函数的期望值，即： 

m axE(-rr) ti)( 一卢)一[ F 4- 以 ti)] (5) 

其次，根据地方政府的收入组成部分写出地方政府的实际收入 ： 

：s(x )一[C(i)+c(i) ]=F +Ot 一[c(i)+C(i) ]=F + 0 t )+ )一[C(i)+C(i) ] 

(6) 

由上式可知 ， 也服从正态分布，所以地方政府的期望收入为： 

E(Wi)=S(X )一[C(i)+C(i) ]=F + t )一[C(i)+c( ) ] (7) 

如果令地方政府的保留收入水平为 ，那么，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增值税分享比例应该使得地方政府 

收益不小于其保留收入 ，即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为： 

Wi≤ F + t )一[c( )+C(i) ] (8) 

且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收入最大化 ，即中央政府要受到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的约束 ，即激励约束 ， 

如下 ： 

max{F + t )一[C(i)+C(i) ]} (9) 

根据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 ，可得到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多层规划 

问题 ，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如下： 

m
， 
a xE('rr) )(1一／3)一[ F + af(t )] 

s．￡．f ≤ 十 )_[c( )+c( ) (10、 S
． ￡．{ l lU ) 

【maxt F + t )一[c( )+c(i) ]} 

2．发生财政减收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发生财政减收意味着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地方政 

府的增值税财政收入小于 “营改增”前营业税收入，即ATR ≤0。模型在未发生财政减收时增加了因财 

政减收所负担的部分，方法同前 ，建立 中央与地方发生财政减收情况下的博弈模型： 

E(仃)=( 一 一 + )∑
i=l 
t1)一 Fi一 ∑

i=l 

yI 

． 

≤ F +(2一 ) 以 )一[c( )+c( ) ]_( 一 ) (11) 
S． ． 【 l I ) 

【max{F +(2一 ) t )一[C(i)+c( ) ]一(1一 ) } 

五、增值税扩围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 

增值税扩围试点期间与全面到位后的政策差异 ，会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发生财政减收 

与否也会引起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变动 ，同时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 ，以下 

按不同时期是否发生财政减收来分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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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政策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1．试点期间未发生财政减收的情况。试点期间 ，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人 ，改征增值税后收入 

仍归属试点地区，即是增值税分享 比例 为 1。将-厂(t )=lnt ，C(t )=Kt ，C(t ) =Mt 代入 (10)式 ， 

中央与政府的博弈模型即变为 ： 

m a xE(7r)=一∑flint 一∑F 

． ￡．
』 ≤F + n 一[Kt +胁 ] (12 S

．  ． 《 l ) 

max[F +lnt 一( +Mt )] 

解上式得 ： 

t =[ — ] (13)2 一 (K+M) 

将 (13)代入博弈模型即得 ： 

m a xE(丌)=一 卢ln[ ] F (14) 

从 (14)式可知，由于 K、 均为常数且K>0、M >0，影响中央利益的成本比例 和转移支付 

均大于 0，且税收产出函数 In ]卡≥0，这就表明试点政策条件下，中央的收益始终为负。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弥补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地区财力不平衡、外部性和地方公共 品的低质量 问 

题的功能 (Oates，1972)，中央财政紧张时，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转移支付，此时地方政府提供 

公共品的质量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增值税采用销售地征税 ，税基的流动性 以及地方政府间财 

力的差异 ，会引发横向的税收竞争，各地方政府采取各种途径增加收入 ，以平衡其财事权。根据钱颖一 

等 (1998)提出的分权体制下的地区间竞争会导致高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观点，可得出适当的税 收 

竞争有利于地方政府收人增加 ，同时也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为 了缓解地方财力压力 ，提高地方政府 

对于 “营改增”的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2．试点期间发生财政减收的情况。方法同上，试点期发生财政减收时，中央和地方均增加财政减 收 

负担的博弈模型为 ： 

m a xE('rr)=一 y f(t )一∑Fi+∑ATR 

． ￡．f ≤Fi+(2一 ) t1)一[c( )+c( ) ]_( 一 ) (15) 
【max{F +(2— ) t )一[C(i)+C(i) ]一(1一 ) } 

解得：tl=[ ]+
，且嚣<0，著>0，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水平tl与财政减收由 

中央负担的比例 成负相关关系。即当中央政府负担的比例提高时，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水平将会降低 ， 

且降低的速度会增快。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把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替代，导致地方政 

府征收努力水平下降，形成对中央的依赖 ，甚至造成财政荷兰病 (周克清 ，2002)。 

将 tl= ]÷代人 (15)中得到试点下发生财政减收时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 ： 

m  a
，xE(丌)=一JB k __ ]÷一 F + △豫 ，△豫 <0 (16) 

由上式可以看出，影响中央目标函数的有中央征收增值税的成本比例 、财政减收部分由中央负担 

的比例 、中央的转移支付 和地方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收额。比较 (12)式与 (15)式发现，中央目 

标函数变化部分为 ∑ATR ，即由中央负担的地方政府发生财政减收部分}地方政府的变化部分为(1一 

)∑ATR；，即由地方政府负担的地方政府因试点而发生的财政减收部分。所以当 ≥0．5时，中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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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营改增”的影响较大； <0．5时，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滑，这验证 了张新 (2012)提出的 “营改 

增”引起地方收入的下滑较中央严峻 (刘勇政等，2009)，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间的差异的效率 

急剧下降，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加剧是必然趋势。 

(二)“营改增”全面到位后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权博弈 

“营改增”全面到位后不再执行过渡政策，此时，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由中央与 

地方共享，地方分享的比例为 O／ (Ot 可变)，且不考虑税收减收的问题，所以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模型变为： 

m a xE(t7r)：∑lnt (1一／3)一( F +∑otilnt ) 

． ．

JWi≤Fi d 一(Kt + ) (17／) 
． ． 

max[F +o／ilnt 一(Kt +Mt )] 

解得 寿 ]十 (18) 

且盖>0，善<0，由此可以得出，增值税分享比例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 
当增值税分享比例提高时，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提高的速度逐渐减缓。如果把增值 

税分享比例看做中央对地方的激励、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水平看做是地方政府的征税积极性，可以得 出 

中央对地方的激励与征税积极性是相互统一的。对于理性的地方政府，降低增值税分享比例，无异于打 

击地方政府的征收积极性，降低征收效率；当增值税分享 比例较高时，再提高分享 比例对地方政府税收 

努力的激励效果减弱 (赵宝廷，2009)。这是因为地方政府的税收能力是有限的，当税收能力达到一定程 

度时，中央的激励 (即分享比例)再提高也不能激励地方政府持续提高税收努力水平 ，所以中央政府应 

当考虑适当的激励水平。 

构建拉格朗 日函数 ，将 (18)式代入 (17)中解得： 

砉[( )一In +A(一lln( )÷=0 

F = 一 ln +(K +M )=一Wi一 In ]÷+詈 (19) 
求导得 ： OFi

= 一 ln ]÷=-lnt~
，lnti>1 0，所以豢<。，当地方分享的比例Oti提高时，中 

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减少 ，这说明激励的效率与转移支付的公平之间存在一定 的替代性。此时，中央 

政府可以适当地提高中央的分享比例来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水平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 

的转移支付。 

六、结论与对策建 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分析 ，得 出以下结论 ：第一 ，试点过程中财政减收将会加剧地方政府间税 

收竞争。试点过程中发生财政减收，会加剧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尤其是地方政府 的财政压力 ，引 

发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 ，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成本；财政减收部分的分摊 比例会影响地方政府 的 

税收努力水平。第二，中央给予的激励与地方政府的征收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提高 

共享比例 ，提高地方政府的征收效率。第三 ，转移支付与增值税共享 比例呈负相关关系。中央可以将增 

值税 比例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合理发挥增值税的调控功能，增加政府财力调整的灵活性 ，提高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 ，保障全国范围内地方财政的稳定性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的效率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承担的责任可能发生变化，目前，地方公共服 

务需求呈增长状态，且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有扩大趋势。为了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公共资源 

配置的效率 ，本文提出如下几条建议 ： 

第一 ，发展地方经济是解决地方财政困难 的根本途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本身是一个减税政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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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减税政策下实现税收收入的增加是一个值得深讨的问题。增加税收收入首先要增大经济活动的规 

模 ，只有 “做大蛋糕 ，才能分好蛋糕”，经济总量增加后 ，税收总量 自然而然就会增加。因此 ，必须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做大做强地方经济 ，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地方的财政压力。 

第二 ，尽快重建增值税分配格局。试点方案中，国家为 了不损害地方政府 的利益 ，最大限度地赢得 

地方政府的支持 ，将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的收入仍然归人地方政府所有，“营改增”全面推行后 ，将破坏现 

有的税收分配格局 ，中央要尽快制定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增值税 的分配方案 ，并通过合理 的比例在中央与 

地方政府间实现共享。 

第三 ，重新划分事权。营业税改增值税后 ，地方政府的收入受到的影响较大 ，如果 中央政府不重新 

划分事权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将会非常紧张，事权与财权失去平衡 ，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将会受到影 

响。中央可以考虑提高中央公共支出的责任 ，将现行地方政府部分事权，但又事关 国家长远发展的责任 

划人中央。这样一方面可以实现全国均衡发展，防止因地方发展不均衡导致 的地方差异或者地方保护主 

义；另一方面 ，也可以相应降低地方支出规模 ，减轻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压力。 

第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中国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许多弊 

端，中央应以此次 “营改增”为契机，加快政府转移支付的法制化进程，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加 

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改革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以减少此次改革给地方财政带来 的冲击 ，促进全国各地 

区经济协调、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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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 Extending Reform ：On the Game Behavior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 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Decentralization and Tax Competition 

LI Tao，LUO Xing，CHEN Li 

(School of Accounting，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AT extending and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Replacing B~iness Tax with VAT Pilot 

Program，this paper builds a game model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analyzes the effect of repla— 

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on the revenue，the share of tax right and the paymem transfer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 d local government．We find：revenue—reduction will intensify the tax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during the 

pilot time；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tivation provi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tax initiative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yment nlansf_er and the share ratio of VAT．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llocating public resources，the governments are sup— 

posed to rebuild the VAT distribution pattern，divide the powers clearly，and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perfect laws of payment transfer． ’ 

Key words：VAT Extending；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tax competition；tax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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